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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盟揭阳市委员会

2016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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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市财政局《关于批复

2016 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》（揭市财库〔2017〕20 号）的要

求，民盟揭阳市委员会 2016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如下：

一、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民盟揭阳市委员会成立于 1995 年 3 月，是市一级民主

党派机关。根据揭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揭市机编发[2002]13

号文件，民盟揭阳市委员会内设办公室，核定行政编制 3 名。

主要职能有：参政议政、社会服务和自身建设等。截止 2016

年末，我单位在编人员 3 人。

二、部门决算表格

我单位应当公开部门决算表格共 8 张，包括：《收入支

出决算总表》、《收入决算表》、《支出决算表》、《财政拨款收

入支出决算总表》、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

表》、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》、《政府性基

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》、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》。

三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
2015 年度我单位本年度收入合计 671972.34 元，其中

财政拨款收入 602642.40 元，其他收入 53.39 元，年初结余

69276.55 元。本年度支出合计 671972.34 元，其中一般公共

服务支出 617484.95 元，住房保障支出 31986.00，结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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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501.39 元。民盟揭阳市委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是

598800.00 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339900.00 元，项目支出

258900.00 元；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是 649470.95

元（其中：基本支出 381916.6 元，项目支出 267554.35 元），

与预算数相差 50670.95 元，（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、住房公

积金根据政策进行调整和维持机构正常运行的换届工作）。

1．关于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增减变化原因说明。我单位

认真执行上级关于“三公”经费开支的有关规定，2016 年度

我单位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合计 0 元，我单位按要求严格控

制，2016 年实际产生公务接待费 0 元。2015 年度部门决算

实际产生公务接待费 350.00 元，缩减三公经费 100%。

2．2．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。2016 年本部门机关

运行经费支出合计 29892.2 元。2015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

合计 61300 元，比 2015 年减少 31407.8 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6

年换届，办公经费多在换届经费中列支。

3．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。2016 年我单位政府采购支

出总额 0 元。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我单位固定资产合计 0

元。

4．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。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

日，我单位没有公车。

四、名词解释：

1．“三公”经费：“三公”经费是指政府部门在公务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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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、因公出国（境）、公务购车及用车等方面的开支。

2．政府采购：政府采购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

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，利用国家财政性资

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

3. 机关运行经费：该统计口径反映行政单位和参公管

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

的日常公用经费，具体包括办公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

取暖费、物业管理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培

训费、招待费、工会经费、福利费等。

民盟揭阳市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17 日


